
 

证券代码:000404                     证券简称:长虹华意                   公告编号：2020-059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为拓宽融资渠道，缩短应收账款回笼时间，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2020 年 12 月 29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六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开展

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1、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加西贝拉、长虹格兰博分别与江西中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通租赁”）、荣年融资租赁（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年租赁”）、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以下简称“中信嘉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以

下简称“中行郴州”）、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以下简称“浙商嘉兴”）开展无

追索权的应收账款保理业务，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保理融资金额总规模累计不超

过人民币 5 亿元，具体每笔保理业务以单项保理合同约定为准。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董事会

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具体操作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2、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的审议权限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保理业务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江西中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310558544Y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3）所属行业：其他金融业 

（4）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赣江中大道 1218号新地中心 4501室 

（5）法定代表人：刘宇  

（6）注册资本：人民币 62,726.1万元 



 

（7）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

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融资租赁业务相关的担保业务;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8）主要股东：南昌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37.28%股权、广州市钰浚贸易有限公

司持有 36.63%股权和典饰品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26.07%股权。 

（9）主要财务数据：2017 年-2019年财务状况总资产分别为 38.75亿元、20亿元、15.55

亿元，净资产分别为 6.53 亿元、6.44亿元、6.76 亿元，营业收入分别为 1.9亿元、4.19亿

元、14.19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528.98万元、1233.53 万元、2799.97万元。 

（10）关联关系：中通租赁与本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1）经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等途径核查，不属于失信责任

主体。 

2、荣年融资租赁（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583586866C 

（2）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 

（3）所属行业：其他金融业 

（4）注册地址：浙江省海宁市经编总部商务区经都二路 2号 23楼 B座 

（5）法定代表人：陈逸峰 

（6）注册资本：人民币 21,000万元 

（7）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产品，租赁财产的残值处

理及修理，租赁交易咨询，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8）主要股东：光年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99.9001%股权，海宁市美佳电脑绣品有限公司

持股 0.0999%股权。 

（9）主要财务数据：2017 年-2019年财务状况总资产分别为 19亿元、15亿元、12.3亿

元，净资产分别为 2.6 亿元、2.8 亿元、2.89 亿元，营业收入分别为 1.1 亿元、1.2 亿元、

8156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2174万元、1375万元、2200万元。 

（10）关联关系：荣年租赁与本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1）经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等途径核查，不属于失信责任

主体。 

3、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股票代码：601998，股票简称：中信银行（该银行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基

本情况请参见其公开披露信息） 



 

（2）关联关系：中信银行与本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经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等途径核查，不属于失信责任主

体。 

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股票代码：601988，股票简称：中国银行（该银行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基

本情况请参见其公开披露信息） 

（2）关联关系：中信银行与本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经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等途径核查，不属于失信

责任主体。 

5、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股票代码：601916，股票简称：浙商银行（该银行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基

本情况请参见其公开披露信息） 

（2）关联关系：浙商银行与本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经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等途径核查，不属于失信

责任主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业务经营中产生的部分应收账款。 

（2）权属：该部分债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

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3）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交易标的资产未达到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无需进行评估。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成交金额：保理总规模累计不超过 5亿元，其中公司不超过 2亿元；子公司加西贝

拉不超过 2.7亿元；子公司长虹格兰博不超过 0.3 亿元。 

（2）保理方式：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方式 

（3）保理融资期限：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4）保理费率：年化费率不超过 5% 

（5）生效时间：自公司与交易对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后生效。 



 

（6）违约责任：合同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的规定或其陈述与保证，均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

责任，并赔偿因其违约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 

（7）其他细则以双方协商、签署的合同为准。 

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有利于加速资金周转，降低应收账款管理成本，改善资产

负债结构及经营性现金流状况，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公司整体利益，预计将对公司的现金流

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办理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有利于推动公司业务的发展，同时

缩短应收账款回笼时间，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鉴于上述情况，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办理应收账款的保理业务，并

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具体操作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符合公司目前的经营实

际情况，有利于加快公司的资金周转，提高资金利用率，增强公司盈利能力，不存在损害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开展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累计不超过

人民币 5亿元的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 

八、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八届董事会 2020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八届监事会 2020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月 29日   


